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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安全”或“公司” ）全资子

公司北京盛邦赛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赛云”或“公司子公司” ）拟与关联人孟

显英女士（以下简称“关联人”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街龙

域北街8号院1号楼B座505室作为办公场地， 租赁面积为292.4平方米， 租赁期为3年，自

2025年11月12日至2028年11月11日止，月租金1.78万元（不含税），租赁期间租金总金额

为64.04万元（不含税）。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以最终签署的正式房屋租赁合同为准，交易的达成尚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办理重要经营资质，需要租赁一处较长时间稳定不变的房产，公司全资子公司

盛邦赛云拟与公司关联人孟显英女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租赁其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

观街龙域北街8号院1号楼B座505室作为办公场地， 租赁面积为292.4平方米， 租赁期为3

年，自2025年11月12日至2028年11月11日止，月租金1.78万元（不含税），每季度一付，租

赁期间租金总金额为64.04万元（不含税）。 盛邦赛云支付第一期租金时， 同时支付押金

1.78万元。

孟显英女士系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孟显英女士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本次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均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或市值的1%以上，故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序号 关联方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孟显英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姓名 性别 国籍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孟显英 女 中国 自由职业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关联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街龙域北街8号院1号楼B座505室， 本次交易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租入资产。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位置：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街龙域北街8号院1号楼B座505室

2、房屋所有权人：孟显英

3、拟承租面积：292.4平方米

4、权属状况：本次交易标的房屋的产权清晰，房产属于孟显英女士，因向银行贷款尚

未偿还完毕，存在向银行的抵押。 除上述情形外，租赁标的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5、运营情况：房屋及附属设施处于安全、可使用、可租赁的状态并适用于合同约定的

办公用途。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以市场价格为

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租赁协议主体

出租人（甲方）：孟显英

承租方（乙方）：北京盛邦赛云科技有限公司

2、租赁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街龙域北街8号院1号楼B座505室

3、租赁面积：292.4平方米

4、租赁期限：3年，自2025年11月12日至2028年11月11日。

5、租金:房屋租金1.78万元/月；租赁期间租金总金额为64.04万元。

6、付款方式：房租季付，银行汇款。

7、押金：第一次付租金同时向甲方支付押金1.78万元。

8、其他相关费用：乙方承担(1)水费(2)电费(3)电话费(4)电视收视费(5)供暖费(6)燃气费

(7)物业管理费(8)房屋租赁税费(9)卫生费(10)上网费(11)车位费(12)室内设施维修费，未列

明的与房屋有关的其他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9、违约责任：

（1）甲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按月租金的10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①迟延交付房屋达十日的；

②交付的房屋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影响乙方安全、健康的；

③不承担约定的维修义务，致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房屋的。

（2）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按月租金的10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并可要求

乙方将房屋恢复原状或赔偿相应损失：

①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十日的；

②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

③擅自拆改变动或损坏房屋主体结构的；

④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损坏并拒不赔偿的；

⑤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的；

⑥擅自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的。

（3）租赁期内，甲方需提前收回房屋的，或乙方需提前退租的，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

并按月租金的10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甲方还应退还相应的租金。

（4）因甲方未按约定履行维修义务造成乙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

任。

10、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均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关联交易协议中已就协议双方的违约

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公司与交易关联方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履约

具有法律保障。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办理重要资质的申报需要，有

利于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权晓文回避

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中介结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远江盛邦安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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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震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1月

1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下午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共210人，代表股份89,890,60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9438％。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3人，代表股份59,788,100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562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7人，代表股份30,102,502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14.3810％。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08人，代表股份3,151,5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1.505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08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14％；

反对8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6％；弃权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

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302,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700％；反

对8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304％；弃权25,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9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02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2％；

反对8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6％；弃权1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84,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798％；反

对8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12％；弃权1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49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02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3％；

反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8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15％；反

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680％；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026,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5％；

反对8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3％；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87,2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750％；反

对8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45％；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02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3％；

反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1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8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15％；反

对8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680％；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205％。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03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4％；

反对8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5％；弃权1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295,2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288％；反

对8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539％；弃权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1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周良律师、张圣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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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刘孟然先生、 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8日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刘孟然先生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

2025年8月11日至2025年11月10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00,000

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的总股本的2.11%。 公司股东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000股， 即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后的总

股本的2.97%。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刘孟然先生、 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具的《关于减持公司部分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刘建文

集中竞价交易

2025/08/18-

2025/11/10

20.73 403,200 0.50%

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73 246,800 0.31%

小计 / / 650,000 0.81%

刘孟然 集中竞价交易

2025/08/11-

2025/11/10

19.73 276,900 0.34%

小计 / / 276,900 0.34%

合计 / / 926,900 1.15%

注：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2、若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比例按照截至2025年11月10日剔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0,722,720股计算而来，下同。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刘建文

合计持有股份 931,250 1.15% 528,050 0.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1,250 1.15% 528,050 0.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畅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850,900 2.29% 1,604,100 1.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0,900 2.29% 1,604,100 1.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刘孟然

合计持有股份 3,262,900 4.04% 2,986,000 3.7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62,900 4.04% 2,986,000 3.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刘孟然先生、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刘孟然先生、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减持价格及数量符合相关要求，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

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刘孟然先生、刘建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本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属于其个人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部分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0965� � � � �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2025-51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1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一号楼公司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海兴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9人， 代表股份575,084,2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1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0,995,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4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8人，代表股份4,088,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8人， 代表股份4,088,3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8人，代表股份4,088,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4％。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1项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4,621,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183,1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2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5,6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29％； 反对18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6％；弃权2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6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玉静、毛艾婷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

本次股东会的审议议案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之《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天津森宇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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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公司总部办公楼7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4,223,5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54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董事一致推选董事王向东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

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长毛展宏先生，独立董事王爱国先生、孟庆春先生因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董立志先生、监事齐登业先生（辞职后继续履职）因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总经理李洪建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唐邦秀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09,904,726 98.8358 71,842,570 1.1253 2,476,300 0.0389

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580,533 99.8176 9,193,303 0.1440 2,449,760 0.03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 变更经营范围暨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9,969,451 28.7371 71,842,570 68.8884 2,476,300 2.3745

2 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2,645,258 88.8356 9,193,303 8.8152 2,449,760 2.34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2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波涛、张振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6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

公告

阮学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3.5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82.9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学平先

生有关权益变动的通知，现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阮学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825839883985

□ 不适用

阮立平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阮学平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06MA2AG0AP5A

□ 不适用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铄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06MA2AFN696F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学平先生的通知， 其于2025年11月4日至2025

年11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39.405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47%。

本次权益变动后， 阮学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51,100.4275万股减少至

150,061.02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83.55%减少至82.9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

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阮学平 23,364.2869 12.92 22,324.8816 12.3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5/11/04-�

2025/11/10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良机实业有限

公司

97,342.5600 53.82 97,342.5600 53.82 / /

阮立平 29,169.8117 16.13 29,169.8117 16.13 / /

宁波凝晖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23.6782 0.68 1,223.6782 0.68 / /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铄今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0907 0.00 0.0907 0.00 / /

合计 151,100.4275 83.55 150,061.0222 82.97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

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969� � � � � �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57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撤销仲裁裁决。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二级子公司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天宸” ）为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供气款1,209.32万元及利息、仲裁费、律师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一、本案基本情况

因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宇钢铁” ）拖欠包头天宸供气款，包头天宸向北京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裁决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供气款12,093,191.45元及逾期利息等款项。

2024年7月1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案号为（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 2024年11月，吉宇钢

铁对包头天宸仲裁申请提出异议，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2017年6月16日

吉宇钢铁、包头天宸、包头市闽航工贸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包头市吉宇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闽

航工贸有限公司联合经营期间继续履行与包头市天宸中邦工业气体有限公司供气合同的协议书》约定

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管辖条款无效。 2024年12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认定案涉协议

约定的仲裁条款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存在《仲裁法》规

定的无效情形，系合法有效，故裁定驳回了吉宇钢铁关于主张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2025年6月23日，北

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吉宇钢铁向包头天宸支付所欠供气

款、逾期利息、律师费及仲裁费。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2024年7月13日和11月23日、2025年1月3日和7月2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

二级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受理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关于控股二级子

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1）、《关于控股二级子公司涉及仲裁的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包头天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京04民特2264

号《应诉通知书》，吉宇钢铁不服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6月23日作出的（2024）京仲案字第06962号

仲裁裁决书，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法院已受理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4民特2264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内部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

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相关内容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2025年10月29日至2025年11月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张贴；

（4）反馈方式：以书面方式或邮件方式收集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现公示期已满，在公示时限内，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公示的相关内容存有异议，无

反馈记录。

2、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人员具备《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公告本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不包

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

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的；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人员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